
 熱門法訊速報-司法實務面面觀   

 

100 年 8 月司法院公報民事裁判選輯(三)  
 
 
100 年度台上字第 42 號 

(1) 按外國法院為被告敗訴判決，該被告倘於外國法院應訴，其程序權已受保障，原則上

固應承認該外國法院確定判決於我國之效力。惟被告未應訴者，為保障其程序權，必

以開始訴訟之通知或命令已於相當時期在該外國域內對該被告為合法送達，或依我國

法律上之協助在該外國域外對該被告為送達，給予被告相當期間以準備行使防禦權，

始得承認該外國法院確定判決於我國對被告之效力。因此，外國法院對在中華民國之

被告，送達有關訴訟程序開始之通知或命令時，揆之「送達，乃國家司法主權之展現」

及「程序依據法庭地法之原則」，自應依我國制定公布之「外國法院委託事件協助法」、

「司法協助事件之處理程序」及其他司法互助協定暨作業要點等相關法規為協助送

達，不得逕由外國法院依職權或由原告律師以郵送或直接交付在我國為送達。否則，

即難認該外國法院訴訟程序開始之通知或命令，已在我國發生合法送達被告之效力，

且不因於該外國認對被告發生送達之效力而受影響，此觀民事訴訟法第 402 條第 1 項

第 2 款但書前段係規定為「但開始訴訟之通知或命令已於相當時期在『該國』（指該外

國域內）合法送達」，而非以「但開始訴訟之通知或命令已於相當時期依該國法律為合

法送達」等文字予以規範；並於但書後段規定「或依中華民國法律上之協助送達者，

不在此限」，以兼顧該被告如在該外國域外時，應如何送達，始承認其效力自明。 

(2) 按依強制執行法第 4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外國法院之確定判決聲請強制執行者，以該

判決無民事訴訟法第 402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之一，並經中華民國法院以判決宣示許可

其執行者為限，得為強制執行，且因執行名義尚須具備給付內容為確定及可能等要件，

強制執行方克落實，足見外國確定判決，必以與我國法院許可執行判決相結合，始得

認其為具執行力之執行名義。是以，我國法院就外國法院之確定判決許可執行之訴，

除審查該外國法院判決是否為終局給付判決？是否確定？有無民事訴訟法第 402 條第

1 項所列不承認其效力之事由外，仍應就該外國法院之確定判決其內容是否明確、一

定、具體、可能而適於強制執行等要件併予審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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